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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 
一、登記簿係記載關於土地權利關係之簿冊，極端氣候來臨，世界各地常發生難以臆測之災害，萬

一再出現如921大地震或者大洪水的大型災害，而造成登記總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以

保障民眾權益並維持地籍管理之正確性？（25分） 

試題評析 

本次土地登記題型多屬於法條背誦題，沒有特別需要分析或評論之個案題型，但也都不是特別熱

門常出題的重要題型，對於唸得比較完整與仔細的同學應較為有利。 

本題考登記總簿滅失之處理方式，主要規定於土地登記規則第21條及土地法施行法第17條之1。 

考點命中 《高上•高點土地登記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44。 

答： 
登記簿及地籍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存之。除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另有規定或為避免遭受損害外，不得攜出登記

機關。藉此確保產權資料，惟當登記總簿發生滅失情形，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登記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即依土地法施行法規定辦理。

(二)登記總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依有關資料補造之，並應保持原有之次序。

(三)依規定補造登記總簿，應公告、公開提供閱覽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及將補造經過情形呈報中央地

政機關備查。

二、何謂信託專簿？請說明信託專簿與登記簿及一般登記書件之保存與銷毀有無不同？（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信託專簿意義、相關專簿與書件之保存規定，屬於相對簡單之概念，惟需注意其保存起始日。 

考點命中 
1.《高上•高點土地登記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44；第二回，頁97。

2.《高上•高點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21、64。

答： 
(一)信託專簿之意義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辦理信託登記後，應就其信託契約或遺囑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

(二)專簿及登記書件之保存、銷毀規定

1.信託專簿

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記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2.登記簿

登記簿及地籍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存之。

3.一般登記書件

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除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存外，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保存

十五年。

三、地政機關會要求土地登記之申請人簽「切結」用來免除責任，並證明當事人所提文件屬實。請

說明土地登記申辦時，須切結自行負責的情形有那些？（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綜合性的法條整理背誦，主要針對有「切結自負法律責任」之條文。 

考點命中 《高上•高點土地登記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3、41、42、79。 

答： 
(一)涉及優先購買權之登記

1.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3項、第5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農地

重劃條例第5條第2款、第3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2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

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

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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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民法第426條之2、第919條、土地法第104條、第107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或農地重劃條例第

5條第1款規定，優先購買權人放棄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

買權之證明文件；或出賣人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證件並切結優先購買權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不表示

優先購買，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二)涉及多數決之登記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共有人會同權利人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登記申請書及契約書內，應列明

全體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並檢附已為通知或公告之文件，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項至第3項規定辦理，如有不實，義務人願負法律責任。 

(三)繼承登記 

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

責任，並簽名。 

(四)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在中華民國102年10月1日以後領

有使用執照之建物，檢附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辦理登記者，不在此限。建物標

示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

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繪製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 

 

四、超高齡化社會來臨，興起以信託作為不動產的管理、使用、處分等財產規劃之方式，信託可達

到資產增值、確保財產處分之權益、規避風險、合法節稅等目的。根據土地登記規刖第124條之

規定，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之登記，謂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請說明目前五種

土地信託登記之申請人規定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考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不同類型之申請人，包含有會同、單獨之情形。 

考點命中 
1.《高上•高點土地登記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95-96。 

2.《高上•高點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63。 

 

答： 
(一)信託登記 

1.契約信託 

信託以契約為之者，信託登記應由委託人與受託人會同申請之。 

2.遺囑信託 

(1)信託以遺囑為之者，信託登記應由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遺囑執

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2)於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二)信託取得登記 

受託人（權利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係由其與原財產所有

權人（義務人）會同辦理登記。 

(三)受託人變更登記 

1.信託財產因受託人變更，應由新受託人會同委託人申請受託人變更登記。 

2.委託人未能或無須會同申請時，得由新受託人提出足資證明文件單獨申請之。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得

檢附切結書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能提出之事由，原權利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四)塗銷信託及信託歸屬登記 

1.信託財產辦理信託登記後，於信託關係消滅時，應由信託法規定之權利人會同受託人申請塗銷信託或信

託歸屬登記。 

2.受託人未能會同申請時，得由權利人提出足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單獨申請之。未能提出權利書狀

時，得檢附切結書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能提出之事由，原權利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五)信託內容變更登記 

信託內容有變更，而不涉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委託人應會同受託人檢附變更後之信託內容變更文件，

以登記申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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